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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目的是通过公众参与工作使公众了解

该规划实施的意义以及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意识和监督作用。通过了解

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要求和看法，吸取有益的建议，使建设项目的设计、实施更趋

完善和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进一步消除

或减缓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使其减少到最低程度。通过公众参与工

作，还可以在建设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和所在地区民众及社会各界人士之间架起沟通的

桥梁，有利于取得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促进规划实施，最大限度发挥规划的社会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提出：“对

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

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进

一步明确了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规定：“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

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

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

方式。” 

拟建项目所在的大足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已于 2020 年 6 月 24 号取得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智伦电镀有限公司大足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规划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渝环函〔2020〕434 号），且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已开展公众参与工作，拟建项目公众参与依照要求予以适当简化，采用网上公示、

报纸公示的方式，收集项目所在地周边群众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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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大足区人民政府网

站以网络公告的形式向公众发布征求意见稿，网址链接：

http://www.dazu.gov.cn/jkq/qsthjj/zwgk_53321/fdzdgknr_53323/zdxmhjyxpj/jsxmhpspqk/20

2202/t20220216_10403543.html。在公示网页同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电子版下载链接和公众参与调查表电子版的下载链接，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

~2022 年 2 月 22 日，公示时间达到 5 个工作日。在网络公示同时期（2022 年 2 月 18

日和 2 月 21 日）在重庆晚报上两次刊登相关公示信息。 

2.2 公开方式 

1、网络 

网址链接：

http://www.dazu.gov.cn/jkq/qsthjj/zwgk_53321/fdzdgknr_53323/zdxmhjyxpj/jsxmhpspqk/20

2202/t20220216_10403543.html。 

网络公示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2022 年 2 月 22 日。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第二次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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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翔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内容予以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位于大足区邮亭镇建昌路 10 号重庆智伦电镀有

限公司 9 号厂房。拟建 2 条阳极氧化生产线，年预计阳极氧化面积约 5 万 m
2
/a。其中，1

#线阳极氧

化生产规模为 4 万 m
2
/年；主要工序包括碱洗、氧化、水洗等工序；2

#线阳极氧化生产规模为 1 万

m
2
/年；主要工序包括碱洗、中和、阳极氧化、封孔、水洗等工序。项目配套建设 1 套废气处理设施。

废水处理、危险废物暂存、事故池等均依托加工区现有公辅设施。 

项目总投资 5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34 万元。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版）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2GghyuxHQSRuFHcXomTsQ?pwd=dcb7 提取码: dcb7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市大足区邮亭镇建昌路 10 号重庆智伦电镀有限公司 9 号厂

房。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

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

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先生 电话：13983196665 

   Email：272980659@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重庆新翔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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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络公示截图 

2、报纸 

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和 2 月 21 日两次在《重庆晚报》公示公告栏刊

登公示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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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第一次刊报公示（2022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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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第二次刊报公示（2022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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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2.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工作地点均提供了可供公众查阅的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同时在网络链接上提供了可供下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的电子版下载链接。公示期间，未有公众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进行查阅。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 2022 年 2 月 22 日，未收到公众以邮寄或电子邮箱形式发送的公众意见调查表，

也未收到公众反馈电话。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期间公众无提供对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因此建设单位未

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建设单位在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的反馈意见。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公示版）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公开日期：2022 年 6 月 13 日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审批决定。 

5.2 公开方式 

1、网络 

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cqdazu.com/forum/thread-1076366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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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时间：2022 年 6 月 13 日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审批决定。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选取大足在线（http://www.cqdazu.com）（渝 ICP

备 19012493 号-1）进行拟报批公示，该网站为符合要求的正规公开网站，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 

公示截图如下： 

 

图 5.2-1   报批前公示截图 

 

 

 

 

 

http://att3.citysbs.com/no/chongqing/2022/03/02/13/1700x2338-134705_v3_20561646200025616_ce54cd1008db9df96d0cd345492cd931.jpg
http://att3.citysbs.com/no/chongqing/2022/03/02/13/1700x2338-134705_v3_20561646200025616_ce54cd1008db9df96d0cd345492cd93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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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公示版）和《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同时存放于建设单位工作地点（大足区邮亭镇建昌路 10 号）以备

公众查阅。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6 诚信承诺 

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诚信承诺见扫描件。 

7 附件 

新翔兆新建阳极氧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

件。 




	公众参与说明封面
	2、新翔兆公众参与说明
	公参诚信承诺

